因公出国财务报账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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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销外汇（回国后去省财政厅核汇，具体核汇审批流程详见国交处网站。地点：北京西路63号天目大厦1519室）。





到财务处报账（备齐省政府出国批件、换汇水单以及省财政厅核汇材料）。





凭财政厅批汇文件到财务处预领支票，办理付款手续，然后凭银行回单到中行江苏省分行购汇（地址：中山南路148号1楼营业大厅）。





办理批件、护照（教职员工出国需办理因公出国审批手续，具体审批流程详见国交处网站）。





填写用汇申请表，到财务处盖章后去省财政厅审批外汇（省财政厅批汇地点：北京西路63号天目大厦1516室）。











